龙 胜 各 族 自 治 县

民 政 局 文 件

龙民发〔2023〕8号

关于印发《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2023年
为民办实事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局各股室、局属二层机构： 
《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2023年为民办实事工作实施方案》经局班子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对照方案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7日     


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2023年为民办实事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为民办实事工作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函〔2023〕20号）要求，为确保涉及民政为民办实事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现结合民政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组织机构
成立县民政局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机构，负责对县民政领域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员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黄  琴 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
副组长：杨树萍 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        范承武 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成  员：袁秀凤  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股长
邓秋萍  县民政局社会福利事务与民间组织股股长
梁  怀  县民政局财务股股长
石天妍  县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（主持局办公室工作）
吴黎琴  县社会福利院院长（兼养老服务和慈善社
工工作）
吴新秋  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中心主任（兼社会救助工作）
杨晓丹  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主任（兼农村“三留
守”和困境儿童关爱、儿童福利工作）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，袁秀凤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石天妍为工作人员。
2、 任务分工
（一）困难群众救助项目
组  长：杨树萍
成  员：袁秀凤  邓秋萍  吴新秋
（2） 主要职责
开展困难群众救助，为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群体发放生活救助资金。领导小组负责积极筹措资金，组织实施困难群众救助工作；社会救助股负责指导和协调各乡（镇）民政事务管理所做好城乡困难群众资格审核，社会救助股、社会事务、社会福利及民间组织股按时发放救助金等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责任
局相关业务股室、二层机构要把为民办实事作为民政为民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继续实行为民办实事工作目标责任制度，主要领导负总责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相关业务股室、二层机构负责人直接负责。为民办实事领导小组要分解落实任务，明确工作职责，严格检查督促，把为民办实事工作与日常业务工作相结合，按时完成各项任务；要加强对相关责任单位、配合单位的组织协调，主动对接、互相协作、各负其责，切实做到责任到人。
（二）抓好资金筹集，确保项目建设需要
2023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预算约需资金6039.2541万元，目前中央下达资金共计4242万元，自治区下达资金共计1651.46万元，县级配套资金200万元，共筹集资金6093.46万元。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要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支持，协调财政按时、足额拨付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，保障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资金需要。要实行严格的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管理制度，规范资金使用、拨付程序，防止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浪费资金等现象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、安全高效。
（三）完善工作机制，加强督查检查
实行民政为民办实事工作进度汇报制度，对任务完成有困难的乡（镇），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督查指导，积极帮助协调解决难点问题，对经协调未能解决的问题，要提出解决办法和建议，并及时向领导报告工作进展情况。建立工作任务倒逼机制，要按照“时间过半，项目完成过半，年底全面完成任务要求，在每月时间节点，完成相对应百分比率的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发放目标。领导小组要及时掌握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展情况，加强督促检查，建全督查台账制度和督查结果通报制度，对于督查通报的问题要全面跟踪落实，直到问题全面解决。
四、材料报送
各责任股室、二层机构以每月10日为时间节点向局办汇总填报《2023年桂林市自治区层面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度表》，同时，要做好半年和全年工作总结，分别于2023年8月13日、2024年1月10日前报至局办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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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桂林市自治区层面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度表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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